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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为保护

投资者合法权益，方便公司股东行使股东会表决权，现将本次股东会有关事项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2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2日9:15-15:00期间任意

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

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6、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在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中康路136号新一代产业园4栋4楼银湖山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提案编码及提案名称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累积投票提案

5.00
5.01
5.02
5.03
6.00
6.01
6.02
6.03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增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借款
额度的议案

关于增加公司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 2023年和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发放方案的议案

提案“5.00”“6.00”为等额选举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李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田华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杜铁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杨汝岱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张国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郑学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
√
√
√

应选人数
（3）人

√
√
√

应选人数
（3）人

√
√
√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提案 1.00”至“提案 4.00”，并审议通过提名“提

案5.00”和“提案6.00”的所有候选人并提交本次股东会表决。其中“提案1.00”“提案2.00”已经第二

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提案3.00”“提案4.00”已经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提案5.00”和“提案6.00”的所有候选人已经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第二次会议资格审查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3、上述“提案4.00”与公司独立董事存在关联，在公司担任独立董事的股东应当回避表决，并且

不得代理其他股东行使表决权，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本提案应当经

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4、上述“提案 2.00”“提案 3.00”属于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5、上述“提案5.00”“提案6.00”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即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

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分

别进行，逐项表决。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股东会方可进行表决。

6、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

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等要求，以上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

露表决结果。

三、现场股东会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以现场、信函、电子邮件的方式办理登记。

2、登记时间：2026年6月17日（上午9:00-12:00，下午13:30-17:00）。

采取信函方式登记的，须在2026年6月18日中午12:00之前送达到公司。

3、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都社区中康路136号深圳新一代产业园1栋24楼德明利

董事会办公室。

4、登记要求：

（1）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

人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其复印件、股东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股东签字）、股东账户卡、股东授权

委托书原件进行登记。

（2）机构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者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托的代理人

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其复印件、能证

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加盖公章)、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

东账户卡等股东账户有效证明（加盖公章）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有效

身份证件及其复印件、机构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加盖公

章）、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等股东账户有效证明（加盖公章）、依法出具的书面授

权委托书原件进行登记。

5、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会为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联系方式：

联系人：于海燕、李格格

电话：0755-2357 9117
电子邮箱：dml.bod@twsc.com.cn
（3）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到达会场，并携带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执

行事务合伙人资格证明、授权委托书等证件/文件的原件，以便办理会议签到入场手续。

四、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4、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参会股东登记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8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1309”，投票简称为“德明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非累积投票的议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

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

举票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对候选人A投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
合计

填报
X1票
X2票
…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1）选举非独立董事(即提案“5.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

有的选举票数。

（2）选举独立董事(即提案“6.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

的选举票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6月22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22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于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召开的深圳市德明

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授

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会结束时止。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累积投票提案

5.00
5.01
5.02
5.03
6.00
6.01
6.02
6.03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增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借款额度的议案

关于增加公司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和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发放方案的议案

提案“5.00”“提案6.00”为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选举李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田华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杜铁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选举杨汝岱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张国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郑学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

√
√
√
√

应选人数（3）人

√
√
√

应选人数（3）人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股东根据本人意见对上述非累积投票提案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

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的无效。

（此页无正文，为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签字

页）

委托人名称（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和种类：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日期：

附件三：

参会股东登记表

致：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姓名/名称
股东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机构股东之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姓名
股东账号

股权登记日收市时持股数量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是否委托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传真号码
联系地址

发言意向及要点：
股东签名（机构股东盖章） ：

年 月 日

注：1、本人（单位）承诺所填上述内容真实、准确，如因所填内容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股权登记日所记载股东信息不一致而造成本人（单位）不能参加本次股东会，所造成的后果由本人

（单位）承担全部责任。特此承诺。

2、已填妥及签署的登记表，于登记截止日前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

件），信函、传真时间以公司收到为准。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也可于会议当天现场提交此表。

3、如股东或代理人拟在本次股东会上发言，请于发言意向及要点栏目中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及要

点，并注明所需要的时间。因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本公司按登记统筹安排，本公司不能保证在本表

表明发言意向和要点的股东均能在本次股东会上发言。

证券简称：奥特佳 证券代码：002239 公告编号：2026-035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本公司于6月8日举行了2025年年度股东会，现将会议召开情况及决议内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2026年6月8日14点。
（二）召开地点：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周东路8号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王振坤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出席会议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其授权代理人共计708人，代表股份824,924,585股，占奥特佳公司总

股份数的23.4684％。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计1人，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2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6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07人，代表股份824,699,5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62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707人，所持股份总数为44,425,521股，占奥特佳公司总股份的1. 2639％。
本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独立董事在会上进行了年度述职。
本公司聘请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方湘子律师、张静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三、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现场表决按照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进行了计票、监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统计结
果。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811,287,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68%；反对12,368,7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94%；弃权 1,268,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0,788,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3031%；反对12,368,7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416%；弃权1,268,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53%。
（二）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1,155,2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308%；反对12,787,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01%；弃权982,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0,656,1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0058%；反对 12,787,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7832%；弃权982,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11%。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09,701,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46%；反对13,902,4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853%；弃权 1,320,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9,202,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7327%；反对13,902,4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2939%；弃权1,320,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35%。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09,501,2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03%；反对13,996,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966%；弃权 1,427,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9,002,1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2827%；反对13,996,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046%；弃权1,427,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27%。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1,590,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836%；反对12,013,6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63%；弃权 1,320,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1,091,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852%；反对12,013,6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423%；弃权1,320,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26%。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95,956,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883%；反对27,760,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653%；弃权 1,207,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5,456,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930%；反对27,760,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4888%；弃权1,

207,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82%。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法律意见书主要内容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方湘子律师、张静律师见证了此次股东会，并为此次股东会出具法律意

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奥特佳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对
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1.本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奥特佳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

意见书》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9日

证券代码：001313 证券简称：粤海饲料 公告编号：2026-044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采购原材料发生的应付账款
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采购原材料

发生的应付账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向供应商采购原材料等发生

的应付款项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8,100万元，具体担保金额及期限以最终签署的

担保合同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4月27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为子公司采购原材料发生的应付账款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5）。现将该事项具

体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进展情况

序
号

1

2

担保方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

天门粤海饲料有限公司、宜昌阳光饲料有限责任
公司、湖南粤海饲料有限公司

中山市泰山饲料有限公司、中山粤海饲料有限公
司、江门粤海饲料有限公司、福建粤海饲料有限公
司、浙江粤海饲料有限公司、江苏粤海饲料有限公
司、天门粤海饲料有限公司、湖南粤海饲料有限公
司、宜昌阳光饲料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粤海饲料有

限公司

交易对方

武汉中海粮油销售有限公
司

路易达孚（中国）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路易达孚（天津）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路易达
孚（上海）有限公司、东莞路
易达孚饲料蛋白有限公司、
广州富凌食品科技有限公

司

担保金额（万
元）

1,000.00

4,000.00

二、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被担保方

中山粤海饲料有
限公司

江门粤海饲料有
限公司

中山市泰山饲料
有限公司

福建粤海饲料有
限公司

浙江粤海饲料有
限公司

江苏粤海饲料有
限公司

天门粤海饲料有
限公司

湖南粤海饲料有
限公司

宜昌阳光饲料有
限责任公司

安徽粤海饲料有
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7年 3月 28
日

2009 年 8 月 4
日

1986年 6月 24
日

2012 年 3 月 6
日

2007年 3月 30
日

2016 年 5 月 6
日

2017年 2月 17
日

2016 年 11 月29日

2002年 6月 24
日

2019 年 7 月 4
日

注册地点

中山市黄圃镇团范
管理区

台山市都斛镇工业
园17号

中山市阜沙镇锦绣
路40号之一

福建省漳州市云霄
县陈岱镇竹港村北

门340号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
县姚庄镇镇南路 33

号
东台市沿海经济区

中粮路88号
湖北省天门市天门
工业园（多祥镇）郭

洲村
常德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西洞庭
生物科技园沅澧大

道598号
枝江市七星台工业

园区
安徽省芜湖市繁昌
县繁昌经济开发区

法 定 代 表
人

郑会方

郑会方

郑会方

郑真龙

黎春昶

黎春昶

郑石轩

郑石轩

郑石轩

黎春昶

注 册 资 本
（万元）

5,000.00
10,000.00
5,000.00

8,000.00

5,000.00

11,000.00

3,000.00

5,000.00

1,500.00
2,000.00

主营业务

水产饲料生产、
销售等

水产饲料生产、
销售等

水产饲料生产、
销售等

水产饲料生产、
销售等

水产饲料生产、
销售等

水产饲料生产、
销售等

水产饲料生产、
销售等

水产饲料生产、
销售等

饲料生产、销售
等

饲料生产、销售
等

股权关系

公 司 持 股100%
公 司 持 股100%
公 司 持 股100%
公 司 持 股100%
公 司 持 股100%
公 司 持 股100%
公 司 持 股100%

公 司 持 股100%
公 司 持 股60%
公 司 持 股100%

（二）被担保方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1、被担保方2026年3月31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公司名称

中山粤海饲料有限
公司

江门粤海饲料有限
公司

中山市泰山饲料有
限公司

福建粤海饲料有限
公司

浙江粤海饲料有限
公司

江苏粤海饲料有限
公司

天门粤海饲料有限
公司

湖南粤海饲料有限
公司

宜昌阳光饲料有限
责任公司

安徽粤海饲料有限
公司

资产总额（万
元）

37,894.05
65,337.17
41,630.82
25,943.56
30,253.27
21,468.16
16,381.68
23,519.14
10,942.79
15,922.90

负债总额（万
元）

28,337.20
44,548.14
28,969.26
15,833.10
15,394.39
15,752.62
21,676.37
25,912.46
12,837.66
16,822.76

净资产（万元）

9,556.85
20,789.03
12,661.55
10,110.46
14,858.88
5,715.54
-5,294.69
-2,393.32
-1,894.87
-899.86

营 业 收 入（万
元）

16,003.18
37,464.15
22,859.46
10,643.09
9,500.42
4,392.23
3,137.50
2,894.93
2,328.3
3,376.88

利润总额（万
元）

-545.70
403.11
222.13
413.86
389.53
-380.50
-777.28
-322.72
-329.43
-436.46

净 利 润（ 万
元）

-406.96
228.29
175.93
317.65
299.21
-286.65
-583.56
-219.25
-249.05
-328.33

2、被担保方2025年度财务数据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公司名称

中山粤海饲料有
限公司

江门粤海饲料有
限公司

中山市泰山饲料
有限公司

福建粤海饲料有
限公司

浙江粤海饲料有
限公司

江苏粤海饲料有
限公司

天门粤海饲料有
限公司

湖南粤海饲料有
限公司

宜昌阳光饲料有
限责任公司

安徽粤海饲料有
限公司

资产总额（万
元）

31,328.02
48,076.25
35,320.43
22,631.58
22,550.09
20,652.64
14,845.36
21,837.67
11,319.28
15,010.77

负债总额（万
元）

21,383.00
27,542.14
22,850.19
12,876.02
8,036.08
14,678.36
19,577.69
24,021.73
13,001.89
15,594.68

净资产（万元）

9,945.02
20,534.11
12,470.24
9,755.56
14,514.01
5,974.28
-4,732.33
-2,184.07
-1,682.61
-583.91

营 业 收 入（万
元）

102,679.37
106,692.72
92,558.41
43,704.89
57,076.56
23,084.14
18,258.54
17,384.53
17,150.45
16,397.25

利 润 总 额（万
元）

-699.58
-1,238.63
1,584.79
427.27
1,732.59
-1,145.89
-2,343.90
-1,628.23
-243.13
-843.60

净利润（万元）

-504.48
-1,066.94
1,197.69
364.10
1,393.67
-1,075.24
-1,878.82
-1,357.83
-227.2
-634.19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与武汉中海粮油销售有限公司签订的担保函

1、债权人名称：武汉中海粮油销售有限公司

2、担保方（保证人）名称：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被担保方（债务人）名称：天门粤海饲料有限公司、宜昌阳光饲料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粤海饲料

有限公司

4、担保总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5、担保期限：主债务清偿期限届满后两年

6、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7、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货款、利息、违约金、赔偿金以及贵公司为实现债权而实际发生的诉

讼费、律师费、取证费、差旅费等全部费用，公司将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

任保证。

8、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间：2026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

（二）与路易达孚（中国）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等各子公司签订的担保合同

1、债权人名称：路易达孚（中国）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路易达孚（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路易达

孚（上海）有限公司、东莞路易达孚饲料蛋白有限公司、广州富凌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2、担保方（保证方）名称：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被担保方（债务人）名称：中山市泰山饲料有限公司、中山粤海饲料有限公司、江门粤海饲料有

限公司、福建粤海饲料有限公司、浙江粤海饲料有限公司、江苏粤海饲料有限公司、天门粤海饲料有

限公司、湖南粤海饲料有限公司、宜昌阳光饲料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粤海饲料有限公司

4、担保总金额：人民币4,000万元

5、担保期限：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3年

6、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担保范围：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对债务人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

的货款、违约金及迟延支付利息、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保

全费、保全保险费、公告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变卖费、过户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必要费用）。

8、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间：2026年5月23日起至2029年5月22日止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担保余额为95,070.1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 37.35%；其中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担保余额为 85,
058.2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33.41%，公司及子公司对客

户向银行金融机构融资采购公司饲料产品的融资担保余额为 10,011.8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3.9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未偿付的担保以

及涉诉担保事项。

五、备查文件

公司签署的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9日

证券代码：603608 证券简称：天创时尚 公告编号：临2026-048
债券代码：113589 债券简称：天创转债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创转债”预计满足赎回条件
暨不行使提前赎回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自 2026年 5月 19日至 2026年 6月 8日期间，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

已有 15个交易日收盘价不低于“天创转债”当期转股价格 12.29元/股的 130%（即不低于 15.98元/
股）。若在未来15个交易日内有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不低于“天创转债”当期转股价格12.29
元/股的130%（即不低于15.98元/股），将触发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届时，公司有权决定是否按照债券
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天创转债”。

● 因“天创转债”将于 2026年 6月 23日到期，并于 2026年 6月 24日摘牌。若后续触发《可转债
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2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12号指引》”）第二十三条规定：“赎回条件触发日与赎回资金发
放日的间隔期限应当不少于15个交易日且不超过30个交易日”，公司预计无法满足该规定，预计无
法办理提前赎回业务。

● 截至2026年6月8日，“天创转债”收盘价为185.822元，其转股价值约为173.72元，转股溢价
率为 6.97%，“天创转债”价格高于其转股价值，存在高估风险。“天创转债”将于 2026年 6月 23日到
期，当前转债价格185.822元与到期赎回价格110元之间存在较大价差，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526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0年 6月 24日公开发行

6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60,000万元。债券期限为自发行之日
起 6年，即 2020年 6月 24日至 2026年 6月 23日。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0.40%、第二年 0.60%、第三年
1.0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00%。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
的 110%（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可转债。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20】192号文同意，于2020年7月1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证券简称为“天创转债”，证
券代码为“113589”。

“天创转债”转股期限为2021年1月4日至2026年6月23日。初始转股价格为12.64元/股，因公
司2020年半年度及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引起转股价格调整，最新转股价格为12.29元/股，详见公司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天创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
081）、《关于权益分派引起的“天创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

因触发回售条款，“天创转债”于2024年8月12日至2024年8月16日进行回售申报，回售申报期
内，有效申报数量为5,327,750张，面值532,775,000元。根据回售的有效申报数量，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4年8月21日注销“天创转债”532,775,000元，详见公司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天创转债”回售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4）。

因触发附加回售条款，“天创转债”于2024年12月17日至2024年12月23日进行回售申报，回售
申报期内，有效申报数量为0张，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天创转债”回售结果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76）。
因触发回售条款，“天创转债”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进行回售申报，回售申报期

内，有效申报数量为 0张，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天创转债”回售结果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68）。

二、可转债赎回条款与预计触发情况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二十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或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
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
算。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自 2026年 5月 19日至 2026年 6月 8日期间，公司股票已有 15个交易日收盘价不低于“天创转

债”当期转股价格12.29元/股的130%（即不低于15.98元/股）。若在未来15个交易日内有5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收盘价不低于“天创转债”当期转股价格12.29元/股的130%（即不低于15.98元/股），将触发
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届时，公司有权决定是否按照债券
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天创转债”。根据《12号指引》的有关规定，赎
回条款触发当日，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行使赎回权，并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赎回或
者不赎回的公告。

三、风险提示
因“天创转债”将于2026年6月23日到期，并于2026年6月24日摘牌。若后续触发《可转债募集

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根据《12号指引》第二十三条规定：“赎回条件触发日

与赎回资金发放日的间隔期限应当不少于15个交易日且不超过30个交易日”，公司预计无法满足该

规定，无法办理提前赎回业务。

截至 2026年 6月 8日，“天创转债”收盘价为 185.822元，其转股价值约为 173.72元，转股溢价率

为6.97%，“天创转债”价格高于其转股价值，存在高估风险。“天创转债”将于2026年6月23日到期，

当前转债价格185.822元与到期赎回价格110元之间存在较大价差，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本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于触发可转债赎回条款后

确定本次是否赎回“天创转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赎回条款及其潜在影响，并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9日

证券代码：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1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迹象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5月 2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了《关于迹象信息技术（上海）有

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将被司法拍卖暨业绩补偿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38）。迹象信息技术

（上海）有限公司管理人于2026年6月5日10时至2026年6月6日10时，对迹象信息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迹象信息”）所持有的公司45,779,213股股份进行司法拍卖。

一、公开拍卖进展情况

截至拍卖结束时间，根据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网址：https://paimai.jd.com/ 310725710）显示的

拍卖结果，因无人竞拍，该次股票拍卖已流拍。

近日，公司收到迹象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管理人出具的《关于迹象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

司所持的质押给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欧股份 45,779,213股首发限售流通股（附业绩承诺）第

二次拍卖的通知》，迹象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管理人将在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上对上述 45,
779,213股股票提起第二次拍卖。具体信息如下：

股 东 名
称

迹 象 信
息

本次涉及拍卖
股份数量（股）

45,779,213

其所持股份
总数（股）

45,779,220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0.68

股 份 性
质

首 发 后
限售股

拍卖起始
日

2026 年 6
月 16 日10时

拍卖到期
日

2026 年 6
月 17 日10时

拍卖人

迹象信息技术（上
海）有限公司管理

人

起拍价（元）

92,169,403.86[注]
注：上述起拍价系在参考市场公允价值的基础上，扣除该股份所对应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影响

后确定。本次迹象信息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详细信息，可通过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网

址：https://paimai.jd.com/310796111）进行查询了解。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除本次所持公司 45,779,213股将被司法拍卖之外，不存在其他股

份被拍卖的情形。

二、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1、公司已于 2026年 5月 23日披露《关于迹象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将被司法

拍卖暨业绩补偿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38），对迹象信息持有的公司45,779,213股首发后限

售股（附业绩承诺）被第一次司法拍卖及相关业绩补偿事项进行了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鉴于前次拍卖已流拍，本次拍卖为上述股份的第二次司法拍卖。

2、本次拍卖的股份的证券类别为附业绩承诺的首发限售流通股，且均已被迹象信息质押给国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解除限售前需履行相应的业绩承诺。

鉴于迹象信息未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3.3.4 条的相

关规定，本次拍卖的股份尚不符合解除限售的条件。若本次拍卖股份竞买成交并完成过户，相关受

让方需履行迹象信息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后方可申请解除限售，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鉴于迹象信息未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

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规定“承诺人作出股份限售等承诺的，其所持有股份因司法强制执行、继承、

遗赠等原因发生非交易过户的，受让方应当遵守原股东作出的相关承诺。”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3.3.4 条的相关规定，本次拍卖的购买人存在需遵守迹象信息作出的股份补偿承诺的情

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截至本公告日，迹象信息持有本公司股份45,779,2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68%，本次

被司法拍卖的股份数量为45,779,213股。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9日

证券代码：688281 证券简称：华秦科技 公告编号：2026-031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秦科技”）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并2026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6元（含税），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并就本次转增涉

及的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予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公司股份总数由 27,257.0675万股增加至 38,159.8945万股，注册资本由 27,257.0675万元增加至 38,159.8945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并2026年中期分红规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3）、《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公告》（公告编号：2026-028）。

根据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公司已于近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并收到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公司工商登记信息

名称：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2205420207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折生阳

注册资本：叁亿捌仟壹佰伍拾玖万捌仟玖佰肆拾伍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2年12月28日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西部大道188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表面功能材料销售；新型陶瓷材料销售；真空镀膜加工；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

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特种陶瓷制品制造；特种陶瓷制品销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喷涂加工；专用设备制

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鉴于上述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修订如下：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7,257.0675万元。

第二十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27,257.0675万股，均为境内人民币普通股。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8,159.8945万元。

第二十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38,159.8945万股，均为境内人民币普通股。

除上述修订的条款外，《公司章程》中其他条款保持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26年6月）》。

特此公告。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9日

证券代码：688265 证券简称：南模生物 公告编号：2026-034
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完成股票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披露时间及公告名称

购买/过户完成时间

购买/过户价格、数量及占总股本比例

时间：2026年3月31日
公告名称：《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2026-06-05
过户价格：21.28元/股

过户数量：132.30万股，占总股本比例：1.6969%
一、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模生物”或“公司”）于2026年3月3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并于2026年4月15日召开了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本员工持股计划。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来源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合计不超过160.00万股。本员工持股计划设立资金总额不超过3,404.80万元，以“份”作为认购单位，每份份额为1.00
元，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份额上限为3,404.80万份。具体资金总额及份额根据参与对象实际出资金额确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过户的情况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参与对象实际认购和最终缴款的查验结果，本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实际参与认购的员工总数为172人，共计认购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2,815.3440万份，每份份额

为1元，共计缴纳认购资金2,815.3440万元，对应认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库存股132.30万股。

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参与对象实际认购情况，经管理委员会同意将本次首次授予部分剩余未认购份额 397.9360万份调整至预留部分，预留份额对应的标的股票数量由 9.00万股调整为

27.70万股。

2026年6月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1,323,000股公司股票已于2026年6月5日

非交易过户至“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过户价格为21.28元/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为1,323,000股，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6969%。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后续安排

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不超过48个月。本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标的股票的锁定期为12个月，自公司公告首次授予部分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

划名下之日起计算。锁定期满后，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权益将依据对应考核年度（2026年-2028年）考核结果分三期分配至持有人，归属期分别为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

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的12个月后、24个月后、36个月后，归属的标的股票对应股份数量分别为本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标的股票总数的40%、30%、30%。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9日


